
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一次性告知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編號：    字         號

申請項目 一般優質企業

告知事項

1.一般優質企業資格申請應檢附以下文件：（三年校正一次）

□一般優質企業申請書

□經濟部國貿局之最近三年進出口實績證明（平均每年總額須達

100萬美元以上）或出進口績優廠商證明標章

□經濟部商業司「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」下載之公司設立登記

資料

□國貿局「出進口廠商管理系統」下載之廠商基本資料

□一般優質企業校正具結函（校正時須檢附）

※前4項文件，請依規定至財政部關務署網站「AEO專區」以電子方式

傳輸。

2.欲同時申請以自行具結方式替代稅費擔保辦理通關，須提供以下文

件：（一年校正一次）

□自行具結彙總繳納進口稅費申請書

□優質企業自行具結保證彙總繳納進口稅費核准額度暨年度具結書

□工廠登記證影本

□經濟部商業司「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」下載之公司設立登記

資料（須成立5年以上）

□經濟部國貿局之最近三年進出口實績證明

（最近三年每年進出口實績總額均在5000萬美元以上）

□最近三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（或結算申報書），或經

會計師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

（最近三年每年營業額在新臺幣5億元以上且均無虧損）

＊申請書表下載處：

財政部關務署首頁／資訊匯流／資料下載／書表下載／優質企業

備註

對本告知單如尚有未盡明瞭之處，請來電洽詢。

電話：03-3834265分機轉2310、2330、2680

地址：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號 2樓業務一組


